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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習合作契約書(境內範本) 

          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銘傳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雙方基於培訓職場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事項，

共同遵循。 

第一條 實習合作執掌 

甲方：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僱丙方，

並負責工作分配、報到及訓練。 

乙方：薦送學生前往甲方機構校外實習，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實習導

師負責指導學生校外實習。 

丙方：為乙方所薦送並受雇於甲方之學生。丙方應克盡善良管理人職責，遵守甲

方實習規章及乙方實習課程導師、校系所之指導，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第二條 實習內容 

（一） 實習期間：西元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每周    天，每日    小時；每月實習時數共______小時。 

（二） 實習職務內容：實習期間之具體學習內容，應由甲丙雙方依據實習目標及

實習需求共同擬定之，由甲方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實習工作項

目安排以不影響丙方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且不使丙方擔任非相

關及危險的工作。 

第三條 實習地點 

甲方辦公地點：                                                     。 

第四條 實習時數 

（一） 工作時數以每日八小時為主，但得依實習課程之需求必要時延長丙方工作

時數，其延長工時之相關費用或補休方式等事宜，需依勞基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二） 若為整學期之實習課程者，其實習期間以五個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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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實習期間保險 

為加強校外實習學生安全之保障，由甲方為丙方投保團體保險。 

第六條 實習薪資： 

甲方所提供之勞保投保薪資等級及相關津貼發放，依公司規定辦理。 

第七條 實習環境 

(一) 甲方應提供不影響丙方健康、安全之工作及場所。 

(二) 甲方負責丙方於實習場所之安全防護，配置各項安全設備並規劃安全措施。 

(三) 丙方依甲方管理規則利用甲方所提供之場所。 

第八條 實習輔導機制 

         甲方：負責丙方工作分配、報到及訓練。 

      乙方：承辦丙方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實習導師負責指導丙方校外實習。 

(一) 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依甲乙雙方共同擬訂之教育訓練計畫

指派企業導師指導，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 

(二) 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丙方協助從事危險、違法之行為。甲方如有違

反，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通知丙方，丙方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三) 實習期間，乙方實習導師得視需求定期或不定期赴甲方訪視丙方或電話訪

問實習狀況，負責校外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協助解決丙方學習與

適應問題，惟乙方應於訪視前告知甲方，且如有妨礙甲方營業疑慮時，甲

方得拒絕之。 

(四) 非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甲方不得將丙方轉介服務其他單位。 

第九條 實習考核 

(一) 丙方請(休)假部分，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 丙方於實習期間如有行為不端、違規或不聽從甲方指導糾正者，甲方得通

知乙方，並作適當之議處。 

(三) 甲方應定期考核丙方實習成效，實習終止時應提供丙方之實習表現相關資

料予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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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滿。 

第十條 實習之終止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因素，或丙方有下列情形者外，甲方不得自行終止本契

約： 

1、 丙方因個人適應不良、學習不佳或不適應，造成甲方之負擔而無法完

成預定之實習時程。 

2、 丙方違反保密義務、未依規定參與實習、確有不適任之情事、違反甲

方監督管理或有其他違約之情形足以造成甲方損害。 

第十一條 保密義務 

（一） 三方當事人均同意，因履行本契約時知悉或持有任一方機密資訊者，接

收方應負保密責任。非經揭露方之書面同意，接收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他人揭露、提供或使他人便於接近或取得揭露方之機密資訊。此外，

實習項目如有涉及甲方營運業務資料如營業秘密者，丙方應克盡保密義

務。非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二） 本條保密義務於本契約有屆滿、終止、解除等失效事由情形發生後一年

內，仍有效力。 

第十二條 違約責任 

任一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經他方限期催告仍未改善者，

他方得以書面終止或解除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學生與企業間之勞動關係 

丙方於實習期間與甲方所生之勞動權利義務關係，由丙方單獨負法律上之責任。 

第十四條 管轄暨補充規定 

本契約未盡事宜，經當事人三方同意後得以書面協議補充之，或依中華民國法律

之相關規定辦理；當事人間因本契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契約收執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叁份，甲、乙、丙方各執一份為憑。 

 

 



 4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實習企業)：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實習學校)：銘傳大學 

代表人： 沈佩蒂 

職  稱： 校長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統一編號：29902801 

 

丙  方(實習學生):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西元            年            月            日 


